
相关说明 

（一）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

1.2017 年上级对我市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数

394,802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147,270 万元，增长 59.5%。其

中：返还性收入 275,915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81,116 万元，

增长 41.64%，主要是结合“营改增”改革，省核定我市增值

税“五五分享”税收返还 81,116 万元，并提前下达我市；

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18,887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66,154 万

元，增长 125.45%，主要是根据机构划转，增加省级以下质

监、工商系统下划部门预算经费基数 22,642 万元，以及省

提前下达我市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

增量资金等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。 

2.2017年市级财力安排对下级转移支付补助 154,960万

元（其中提前下达 94,967万元），比上年增加 13,802 万元，

增长 9.78%。主要是落实上级和市委市政府有关政策部署，

增加农林水、社会保障和就业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、精准

扶贫等市级补助资金。 

（二）举借债务情况 

1．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。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

第四次会议对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2017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

进行了审查，会议批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江门市 2017 年地

方政府债务限额 517.75 亿元。根据各级上报数据，截至 2017



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423.89 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

275.11 亿元，专项债务 148.78 亿元，政府债务余额有效控

制在限额内。有关地方政府债务已按要求纳入预算管理，相

应的还本付息资金已列入 2017年预算安排。 

2.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。2017 年全市发行地方政府

置换债券 73.72亿元。其中：一般债券 58.96亿元，专项债

券 14.76 亿元。2017 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市 2017 年地方政府

新增债券资金 6 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 4 亿元，专项债券 2

亿元。2017年市本级发行置换债券 46.93 亿元。其中：一般

债券 42.45亿元，专项债券 4.48亿元。市本级 2017 年没有

新增债券。 

3.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。2017 年按照偿债计划，

将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列入相应预算安排。2017 年全市偿还地

方政府债券本金 0.35 亿元，为一般债券；支付地方政府债

券利息 10.1 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利息 6.44 亿元，专项债

券利息 3.66 亿元。2017 年市本级偿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本

金 0.09亿元；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 5.11亿元，其中：一

般债券利息 3.35亿元，专项债券利息 1.76亿元。 

（三）本级汇总的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

排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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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预算绩效工作推进情况 



全覆盖绩效目标管理，在此基础上选定资金量大、重大

民生相关项目纳入第三方专家评审。推进市直财政绩效管理

创新，努力推进各市区把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形成常规化工作

机制。继续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各市区进行业务培训，加大绩

效预算管理培训力度，提高各市区绩效预算管理能力；督促

各市区完善制度和健全机构；继续开展市直绩效管理创新工

作。多层面开展绩效监控工作，抓好进展缓慢的重点项目监

控，强化绩效结果的运用。深入开展绩效自评复审工作，试

点开展部门整体支出评价由点到面、逐步推进。 

 


